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杭州市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奖励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“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推进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、绿色低碳发展”，目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经被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和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等重要文件中。2022年浙江省成为全国首个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，并印发相关实施方案。
为落实《浙江省关于开展低（零）碳试点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全面推进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建设，充分发挥低零碳、减污降碳试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创新区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，助力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《浙江省关于开展低（零）碳试点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浙江省低（零）碳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试点建设推进方案（2022-2025）》、《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建设推进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经多次对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区财政局，对照我区工作实际，我局于今年7月初完成了《杭州市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奖励办法》初稿，7月19日-7月21日向局内部各科室（队、站、办、所）、各镇街、平台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，7日27日局班子会议对征求意见稿进行集体讨论研究。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和完善，现形成本次的公开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杭州市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含资金设立、奖励对象与条件、奖励标准、奖励资金申领和拨付流程、申请材料、附则六部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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